
附錄VI 
人力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10年 10月11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強制性公積金 (下稱 "強
積金 ")制度的實施進展  

2001年 1月 1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強積金制
度的實施情況每月提交進度報告。  

截至 2010年 7月底的進
度報告，已於2010年 9月
15 日 隨 立 法 會 CB(2) 
2259/09-10號文件送交
委員。  
 

2.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 2003年 4月 4日  
(與保安事務  
委員會舉行  
的聯席會議 ) 

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有關該
計劃的進度報告。  

有 關 該 計 劃 於 2009年
10月 1日 至 2010年 3月
31日期間的進度報告，
已於 2010年 4月 16日隨
立 法 會 CB(2)1323/ 
09-10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
 

《學術及職業  
資歷評審條例  
草案》委員會  

會議  
 

(a) 政府當局答應向事務委員會匯報
以下事宜  ⎯⎯ 

 
(i) 每半年匯報在個別行業推行

資歷架構的進度；及  
 

3. 資歷架構的推行情況  

 (ii) 在印刷及出版業、鐘錶業和
美髮業推行的 "過往資歷認
可 "試行計劃的檢討結果。  

 

有關推行資歷架構的進
度報告及 "過往資歷認
可 "機制的中期檢討，已
於 2009年 7月 10日隨立
法 會 CB(2)2176/08-09 
(03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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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4. 為少數族裔提供的培
訓  

2006年10月24日 (a)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
料，說明當局為少數族裔提供的
培訓課程詳情、為幫助他們就業
而提供的協助，以及成功就業的
少數族裔人數；及  

 

回 覆 文 件 已 於 2010年
8 月 24 日 隨 立 法 會
CB(2)2196/09-10 號 文
件送交委員。  

 2007年 5月 17日 (b)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
料，說明為切合少數族裔的特定
需要而設計的持續進修基金認可
培訓課程數目。政府當局亦答應
就職業訓練局及僱員再培訓局舉
辦的職業技能培訓課程及再培訓
課程提供資料。  

 

- 同上  - 

5. 建造業的欠薪問題  2007年 7月 5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制訂政策，
規定總承判商須直接向其分判商的工
人發薪，以及在新的立法會會期內向
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6. 保留一個編外職位以
借調人員出任僱員再
培訓局行政總監  

 

2008年 4月 24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向其匯報有
關行政總監一職的未來招聘工作。  

回 覆 文 件 已 於 2010年
7 月 23 日 隨 立 法 會
CB(2)2111/09-10 號 文
件送交委員。  
 

7. 升降機維修保養工程
的職業安全情況  

 

2009年 1月 21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匯報檢討升
降機維修保養指引的結果。  

回 覆 文 件 已 於 2010年
9 月 30 日 隨 立 法 會
CB(2)2324/09-10 號 文
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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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8. 在地盤內安全使用塔
式起重機  

2010年 1月 21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一宗法庭

案件提供資料；案中僱主因違反高空

工作安全措施，被判罰款 150,000元。
 

回 覆 文 件 已 於 2010年
9 月 30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324/09-10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。  
 

9. 2009年香港的職業病
回顧  

2010年 2月 23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提交文件，闡釋為免在機場工作

的僱員 (例如機倉清潔工人、飛機
安裝維修工人、從事貨運處理的

工人 )患上職業病及與工作有關
的疾病而採取的改善措施；  

 
(b) 闡釋職業安全健康中心在斷定某

疾病與某職業之間能否確立因果

關係時的運作情況；及  
 
(c) 就下述事宜提供意見：為多名僱

主工作的兼職家務助理患上職業

病提出保險索償的程序。  
 

回 覆 文 件 已 於 2010年
9 月 30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324/09-10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。  
 

10. 外地學員來港受訓的
政策與安排  

2010年 3月 23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按行業、職位及受訓時間分項列

出來港的外地學員人數；  
 

有待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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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b) 考慮是否需要設立一個有相關部
門 (例如勞工處、入境事務處及民
航處 )參與的正式的審批機制，處
理接受保證公司培訓的人士的簽
證／進入許可申請；及  

 
(c) 就據稱國泰保薦學員在香港工作

以填補由本地員工出任的職位一
事，匯報對國泰進行調查的結果。

 
11. 因應金融海嘯而推出

的就業支援措施的進
展  

2010年 5月 2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
說明借助勞工處提供的就業服務而覓
得工作的求職者人數。  
 

回 覆 文 件 已 於 2010年
7 月 6 日 隨 立 法 會
CB(2)2009/09-10 號 文
件送交委員。  
 

12. 2009年香港的職業安
全表現  

2010年 5月 2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解釋，為何
在 2009年被手工具所傷的個案增加了
40%。  
 

回 覆 文 件 已 於 2010年
9 月 30 日 隨 立 法 會
CB(2)2324/09-10 號 文
件送交委員。  
 

13. 持續進修基金 (下稱 "基
金 ") 

2010年 7月 1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就基金
進行統計調查所得結果的詳情。  

回 覆 文 件 已 於 2010年
9 月 22 日 隨 立 法 會
CB(2)2290/09-10 號 文
件送交委員。  
 
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0年 10月 11日  


